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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小社群召集人增能實施計畫（項次2-5-2）
1、 依據
(1)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。
(2)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。
(3)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實施要點。
2、 目的
(1) 加強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學習社群召集人之專業知能與實務推動，促進專業成長。
(2) 增進教師專業發展學習社群辦理工作相關事宜規畫知能，以利社群之推展。
(3) 提供新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社群之學校經驗分享，以及發揮同儕學習的功能。
3、 辦理單位
(1)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(2) 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(3) 承辦單位：桃園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、桃園市國教輔導團—地方輔導群(教專實踐小組) 
4、 研習人員
109學年度申辦桃園市精進計畫「初任」初階及進階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務必參加，其他社群類型之召集人鼓勵參加。每梯次預估60人，五場次共預估300人。
辦理日期及地點（暫定）
	項次
	計畫名稱
	109年
	110年

	
	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
	1
	社群召集人增能培訓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社群申辦說明會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	梯次
	辦理學校
	日期&時間

	第1梯次
	西門國小
	109/08/22（六）09:00-16:00

	第2梯次(外聘講座)
	西門國小
	109/08/29（六）09:00-16:00

	第3梯次(外聘講座)
	西門國小
	109/09/05（六）09:00-16:00

	第4A梯次(申辦說明)
	西門國小
	110/05/02（六）09:00-12:30

	第4B梯次(申辦說明)
	西門國小
	110/05/06（三）14:00-17:30


5、 研習內容
(1) 參加研習者，須於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」（https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）報名。
(2) 課程名稱：「桃園市109學年度社群召集人增能培訓」。
(3) 課程內容：
社群召集人增能之課程規劃，依據教師社群發展進行課程，課程內容如下：（暫定）
1.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規劃與經營：3小時。
（1）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社群的組織、運作與實施策略。
（2）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社群任務與分工。
（3）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社群的特色與規劃方式。
（4）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社群申辦簡介。
（5）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社群挑戰與應變。
2. 素養導向社群領導人：3小時
(4) 研習課程表（暫定）
	桃園市109學年度社群召集人增能培訓

	日期
	時間
	課程名稱
	講師
	地點

	
	08:40-09:00
	報到
	
	西門國小

	
	09:00-09:50
	素養導向社群領導人
	吳大志
	

	
	09:50-10:00
	休息時間
	
	

	
	10:00-10:50
	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規劃與經營
	吳大志
	

	
	10:50-11:00
	休息時間
	
	

	
	11:10-12:00
	社群申辦簡介
	吳大志
	

	
	12:00-13:00
	休息時間
	
	

	
	13:00-16:00
	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踐與分享
	吳大志
	


(5) 實施方式：均為實體課程，以專題講座、分組討論及實作等方式進行。
(6) 研習注意事項
1. 本研習採線上報名方式，不受理現場報名，請研習教師注意配合。
2. 本研習須全程參與6小時，方能核予研習時數。課程均於上午9點開始至下午4點結束。上午8點40分開始報到，請教師們準時出席避免影響講師授課。課程中凡有遲到、早退超過15分鐘及請假，則該課程即視為缺課，若欲取得研習證明則需進行補課。另4A、4B梯次每梯次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
3. 報名後若因不可抗力因素須請假者，請於課程開始3天前致電教專中心（03-3342351#29），以安排其他人員遞補；若課程當日之不可抗力因素，亦請於第一堂課程開始前致電教專中心請假。
4. 本次研習提供餐點，報名時請選擇葷素。
5. 本項研習會場不提供紙杯，敬請與會研習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。
(7) 其他
1. 辦理研習之工作人員、參與研習之講師及學員請所屬學校惠予公假登記，課務自理，研習當日適逢假日，得於一年內核實補休。
2. 完成全部研習後，核給6小時研習時數，4A、4B梯次每梯次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
3. 擔任本計畫工作人員於活動圓滿完成後，依「桃園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」敘獎，以茲鼓勵。
4. 每場次依本市教師優先錄取，再開放其他縣市教師補足。
5. 如天候不佳則依人事行政局公告辦理，課程如有調整另於「桃園市教師專業發展研習系統」公告。
6、 經費來源
    由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」相關預算補助支應。
7、 預期效益
(1) 助專業學習社群成員瞭解社群運作。
(2) 將素養導向融入社群，促進專業成長。

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
國中小社群召集人增能實施計畫（項次2-5-2）
經費概算表
	活動
	項次
	項目
	單位
	單價
	數量
	總價
	備註

	社群召集人增能
(5場次)
	1
	講座
鐘點費
	節
	1,000
	12
	12,000
	1.外聘隸屬關係
2.1場次*6節(第1梯次)
2.2場次*3節(4A、4B梯次)

	
	2
	外聘講座
鐘點費
	節
	2,000
	12
	24,000
	2場次*6節(第2梯次、第3梯次)

	
	3
	講座交通費
	次
	800
	5
	4,000
	1.預計辦理5場次(第一梯次、第二梯次、第三梯次、第4A梯次、第4B梯次，共五場次)
2.核實支付

	
	4
	膳費
	人
	100
	400
	40,000
	1.預計辦理5場次
2.每場次人數約80人(含講師與工作人員)(含茶水20元)
3.每餐單價上限80元

	
	5
	印刷費
	人
	100
	400
	40,000
	1.預計辦理5場次
2.每場次人數約80人(含講師與工作人員)

	
	6
	雜支
	式
	6,000
	1
	6,000
	

	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經費計
	0
	

	市府預算補助經費計
	126,000
	

	合計
	126,000
	


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     校長

